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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下督導」，主任觀護人督導、管

理觀護人室，除了行政上的督導，如

分配業務、協調行政事項及建立科室

內溝通平台外，案件的督導更是重

要，特別是觀護案件皆屬刑之執行，

主任觀護人須加強管控，以避免疏漏

或不周延之處。前述縱向溝通及聯繫

的建立後，再建構良好的「橫向聯

繫」，包括署內各科室、榮觀協進會

以及外界社會資源的掌握，將科室外

的資源轉化為推動的能量。最後，則

是「自我管理」，要能認識自己，認

清自我優缺點，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本次主任觀護人會議暨在職訓練，

是一個雙向的溝通平台，除相關課程

安排外，會後並召開主任觀護人會

議，以瞭解地方案件執行及業務推動

現況，建立政策推動管道，並暢通地

方橫向之經驗分享。

　開訓後由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檢察署施良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檢察署林慶宗檢察長及前研考會主

委朱景鵬教授，陪同曾部長與參訓

之主任觀護人等人合影留念。

法務部1244 
1245次會報

重要指示事項摘錄

　【本刊訊】法務部第1244、1245
次部務會報於11月15日及12月6日召
開，由部長曾勇夫主持，會中指示未

來重要施政方向。摘錄重要內容如

下：

　1. 有關顏檢察長所提監察院函查受
刑人保管金及勞作金被檢察官指揮執

行收繳國庫情形並要求訂定規範一

案，請檢察司邀請臺高檢署、矯正署

會商訂定相關規範。

　2. 網路駭客入侵嚴重，各機關及單
位必須提高警覺，加強防範，尤其要

提醒同仁社交工程危害甚大，不可隨

意開啟不明來源之郵件。請資訊處配

合行政院政策，持續宣導並強化資安

措施。

　3. 行政院陳院長指示，二代健保明
年元旦即將上路，須加強宣導，請人

事處、矯正署、臺高檢署配合辦理。

　4.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意旨在保
護個人隱私及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但施行後卻因外界誤解衍生各種

疑慮與爭議，造成困擾，請法律事務

司持續加強宣導，並在個資法專網上

增列民眾即時問答專區，迅速解答民

眾之疑問，以化解民怨。

　5. 修復式正義不僅能協助被害人走
出創傷，給予實質的支持，也能讓加

害人充分認知其行為所帶來的破壞，

進而真誠認錯悔改、承擔責任，減少

再犯可能。因此，擴大推動修復式正

義，將其推展到矯正機關確有其必要

性，而且彰化監獄已有成功案例，請

保護司將相關資料整理出來，持續加

強宣導並積極推動。

　6. 為擴大宣導，請矯正署將矯正機
關推展傳統工藝成果宣導短片發送各

縣市政府於適當場合播放，使各界對

矯正工作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10月
起並與當地企業合作推動技能訓練及

就業媒合，有效協助收容人復歸社

會，降低再犯率，成果良好，請持續

辦理；並請矯正署與行政院勞委會職

訓局召開之會議上，爭取更多的職訓

資源進入矯正體系，以擴大收容人職

業訓練成果。

　7. 吸食Ｋ他命對身體尤其泌尿系統
戕害甚深，為社會各界近日關注之焦

點，請保護司商請衛生署提供相關醫

療資料，積極趕拍「反毒案例輔教影

片」，針對時下青少年「拉Ｋ」問

題，透過醫療專家及青少年個案的見

證，加強校園宣導；並請保護司將相

關宣導影片及資料送請檢察司綜整納

入有關掃蕩Ｋ他命具體措施報告中，

提報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

　8.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即將完成
立法程序，請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儘速

研訂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及行政規

則，以利施行。

101年度主任觀護人會議
提升領導能力管理職能

　【本刊訊】為能提升地方法院檢察

署主任觀護人工作領導能力及管理職

能，暢通政策推動管道，建立溝通平

台，法務部特於5日至6日假花蓮地區
辦理101年度主任觀護人會議暨在職
訓練，邀請前研考會主委，現於東華

大學任職的朱景鵬教授擔任「領導、

激勵與管理技巧」課程講座，盼精進

主任觀護人領導、溝通協調力及危機

處理能力，並由法務部部長曾勇夫親

臨開訓致詞。

　曾部長期勉主任觀護人應以「對上

負責」、「對下督導」、「橫向聯

繫」及「自我管理」四大目標來努

力。首先是「對上負責」，主任觀護

人對於部裡推動的政策及檢察長的業

務規劃要確實的瞭解，配合轄區資源

多寡，進行整體且有系統的規劃，並

機動性逐步調整執行進度。接著是


